
附件 2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第五期行业专家型 

管理人才培养方案 

（2023 年 8 月 8日第 9次秘书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为贯彻落实《中共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委员会关于加强行

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加强北京地区注册会计师行业

人才培养，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高质量发展，提升行业更好地

服务国家建设和首都发展能力，根据《北京注册会计师资产评

估行业高端人才培养管理暂行办法》，制定本方案。 

一、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适应新时代行业高质

量发展要求，培养与造就一批政治素养过硬、专业基础扎实、

管理能力突出、具有创新思维的专家型人才，发挥其在行业建

设中示范带动作用，为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二、组织管理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成立培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行业第

五期专家型管理人才培养的组织管理工作，委托厦门国家会计

学院承担具体培养实施工作。 

三、培养对象及选拔 

（一）面向北京地区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学员选拔，本期选

拔不超过 50 人。选拔对象基本条件如下： 

1.诚实守信，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热爱注



册会计师事业； 

2.登记成为执业会员 5年及以上，学员及其所在会计师事

务所履行北京注协章程义务； 

3.具有大学本科（含）以上学历； 

4.担任会计师事务所经理（或同等级别）及以上职级； 

5.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6.具有良好的执业质量、职业道德记录，最近五年内未因

执业活动违法违纪受过行业惩戒、行政处罚和党纪处分。 

已参加过前四批行业专家型管理人才培养项目的，不再参

加选拔培养。 

（二）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选拔采取本人申请、

单位推荐、协会资格审核、笔试、面试的方式，择优确定培养

对象。 

四、培养方式 

按照因材施教、学用结合的原则，实行集中培训与跟踪管

理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全面培养

和提升学员的综合素质。培养周期为 3年，集中培训时间不少

于 40 天，其中 2023 年 10 月集中培训 5天。 

（一）集中培训。集中培训以课堂教学、专题讲座、专题

研讨、案例讨论等方式为主，进一步夯实基础理论、优化知识

结构，完善研究方法、拓展专业视野，搭建起学员之间以及学

员与师资之间的沟通平台。 

（二）跟踪管理。组织和引导学员在集中培训结束后，持

续进行在职学习，完成规定的自学任务，参加北京注协或厦门



会院安排的有关活动，按时提交学习成果，进一步提升学员理

论联系实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结业考核。坚持严以治学，实行结业考核制度，结业

考核由集中培训、跟踪管理和综合表现三部分组成。培养项目

完成后，学员按时提交课题研究成果且结业考核成绩不低于 60

分为考核合格，并颁发结业证书。 

结业后，按照培养与使用相结合的原则，根据《北京注册

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高端人才使用管理及联合集中培训制度》，

将对专家型管理人才持续进行跟踪管理。 

五、培训经费 

培训经费由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费支出，交通费由学员

自理。 


